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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利 学 院 文 件
吉校字〔2025〕105号

关于印发《吉利学院学科、学术带头人及学科
团队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吉利学院学科、学术带头人及学科团队绩效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学校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吉利学院

2025年 8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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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利学院学科、学术带头人及学科团队
绩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提升我校学科建设水平，提振学科团队工作积极

性，充分发挥学科、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

究中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激励学科团队在教研教改、科研平台、

高水平科研成果、科研获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，促进新增专业

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条件达标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绩效包括校内学科、学术带头人绩效及

学科团队的绩效。

第三条 学校根据学科建设及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需要，

设立“学科建设专项绩效基金”。

第二章 管理内容

第四条 绩效经费预算

学科建设与评估中心负责编制年度学科建设专项绩效预算，

人力资源部核定后纳入学校相应开支预算。

第五条 校内学科、学术带头人绩效核算标准

校内学科、学术带头人是指与学校签订了劳动合同，且符合

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对学科团队成员的条件要求被聘任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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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。校内学科、学术带头人绩效按照所属学科的层级核定不同

标准，具体绩效标准见表一。

表一：校内学科、学术带头人绩效核算标准

学科类别

职务类型
优先建设类 重点培育类 加强建设类 备注

学科带头人 2000元/月 1500元/月 1000元/月

学术带头人 1600元/月 1200元/月 800元/月

第六条 学科团队绩效核算标准

学科团队绩效按照学科的层级，依据学科团队总人数及人均

年度绩效标准核算年度绩效奖励总额。

表二：学科团队绩效核算标准

学科类别

团队类型
优先建设类 重点培育类 加强建设类

学科团队 8000元/年•人 6000元/年•人 4000元/年•人

第七条 绩效核算要求

（一）学科、学术带头人的本职岗位职责及工作内容不能作

为个人绩效的考核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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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科带头人同时兼任学术带头人的，个人绩效标准按

学科带头人标准执行，不重复计算。

（三）学科、学术带头人不作为学科团队人数核定团队绩效

总额。考评期内离职人员不参与绩效考评，不作为团队绩效总额

核定的基数。

（四）各学科团队人数需控制在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

基本条件规定的专任教师最低人数的 1.1倍以内。

（五）一人同在两个不同学科担任学科成员的，按照学科团

队绩效标准（表二）的 50%核定绩效，纳入学科团队绩效总额。

第八条 考核任务与要求

（一）各学科工作专班或所属学院根据各学科发展规划、《新

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》和《申请新增博士硕士

学位授予单位简况表》《申请新增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

表》的填报内容制定学科建设年度考评任务书。

1.学科、学术带头人考评任务应包含所属学科总体建设任务

和学科、学术带头人聘期工作目标年度任务。

2.学科团队成员以所属学科总体建设任务为主要考评任务。

（二）各学科年度考评任务书经学科建设与评估中心、科研

处审核，学科带头人签字确认后报人力资源部备案。

第九条 学科、学术带头人个人绩效及学科团队绩效每半年

考评一次，绩效总额根据考评期内考评任务完成比例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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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各学科工作专班或所属学院负责制定学科、学术带

头人个人绩效及学科团队绩效考评细则，统筹实施学科、学术带

头人及学科团队绩效考评及分配工作。各学科绩效分配细则需报

人力资源部、学科建设与评估中心备案。

第三章 其他要求与附则

第十一条 校内学科、学术带头人选聘、聘期管理与考核、

经费使用等参照《吉利学院学科、学术带头人遴选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吉利学院学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第十二条 《吉利学院学科、学术带头人遴选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中规定的学科、学术带头人享受的建设经费均不得用于项

目负责人（或成员）个人劳务发放。

第十三条 外聘兼职学科带头人绩效待遇以“一事一议”协

议管理，不纳入本绩效管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科建设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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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吉利学院学科建设与评估中心 2025年 8月 22日印发


